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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兼职教师管理

办法（修订）

根据学院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结合学校有关管理规定，从知名

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聘请具有丰富工程背景、符合条件的业务骨干和高端技

术人才、知名教授担任相应兼职教师职务，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促进学

院本科教学、科研及学科发展，加强学生工程素质培养。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兼

职教师的聘任与管理，更好地发挥兼职教师的作用，特制订本办法。

一、聘任条件

兼职教师是指我院聘请的担任有关本科教学及合作研究任务的校外

专家，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身体健康，热爱教育事业，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能为人

师表。

（二）自觉遵守我校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

（三）主要来自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应具有深厚的工程技术专业

功底和一定的学术造诣，并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具有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和较高学术造诣的，结合被聘请人员意向，经学院组织专家审议，通过

学校程序聘为兼职教授。

二、岗位职责

兼职教师根据研究所实际工作需要每年须至少完成下列工作任务之

一：

（一）为学院本科生开设前沿讲座不少于 4 学时。

（二）指导 1 名本科学生毕业设计不少于 12 学时。



（三）开展本科实践教学或指导学生生产实习不少于 8 学时。

三、聘任程序

（一）兼职教师的推荐人选，须经本专业相关研究所审议推荐。

（二）经研究所审议通过的人选，由研究所提供相应的业绩材料，并写明

聘请的理由，研究所所长签字，送交学院人事办公室。

（三）学院人事办公室对拟聘请的人选进行资格审核。 审核通过的兼职教

师由院长签发聘书，聘期为三年。

四、聘任权限

兼职教师由院长聘任。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学院名义先行许诺，造成

既成事实，或以研究所名义自行聘任。

五、管理及考核

（一）兼职教师的管理工作由推荐单位负责。

（二）兼职教师按照课时情况申报酬金，标准与学院在编教师一致。

（三）研究所要加强对兼职教师的管理，明确年度本科教学及其他工作任务，

要对兼职教师聘期内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是否续聘的主要依据。

（四）兼职教师在聘期不能为人师表或不能履行职责在工作中发生严重失职，

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经学院研究后， 由院长予以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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